
罗汉镇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国开发〔2017〕10号）、《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四川省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川脱贫领发〔2017〕25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乐中纪发〔2017〕56号）和《乐山市市中区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和要求，经镇党委、政府研究，结合罗汉镇工作实际，决定在全镇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现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和底线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盯住关键问题、聚焦突出问题，靶向解决问题。结合“护根”行动，聚焦镇、村两级责任主体，从2018年起，集中力量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全面系统清除作风问题形成根源，较真碰硬压缩作风问题滋生空间，构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扶贫领域作风明显改善，促进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作风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
二、整治重点和分工

（一）“四个意识”方面。

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统揽和指导脱贫攻坚工作结合不够紧密，对脱贫攻坚“头等大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坚持做到“念兹在兹、唯此为大”，没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对贯彻落实各级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搞变通、打折扣、做选择，措施落实不力、进展缓慢等，贯彻落实流于表面，以会贯会、以文贯文，仅仅满足“层层转发”、“安排部署”，甚至说一套做一套，我行我素。对脱贫攻坚艰巨性认识不到位，存在惯性思维，用常规手段抓脱贫攻坚工作。对到2018年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到2020年总体达到现行脱贫标准的紧迫感、责任感不强，存在做表面文章、走过场的现象，没有真正紧起来、动起来。对推动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不到位。工作不实，扶贫对象识别、项目验收、脱贫验收中不精不准。
（二）政策落实方面。

贯彻落实各级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到位，制定配套措施、细化落实方案、推进组织实施不及时不到位。扶贫政策措施操作性不强，缺乏针对性，落实落地不够。政策宣传和执行不到位，帮扶干部对脱贫攻坚政策，特别是到户政策情况不熟悉，工作推进不力；贫困群众对已享受的扶贫政策不了解不清楚，帮扶工作认可度不高。对已出台政策措施的实施指导督促不够，成效不明显。对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解决不够，创造性开展工作不主动，把矛盾和问题简单上交。
（三）责任落实方面。
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联村领导和第一书记（联村干部）工作不深入不扎实，具体责任不明确不落实。工作履职不力，不愿担当担责，“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凡事都要上级拍板，习惯层层往上报，问题往上交。讲成绩、吐苦水多，查问题、追责任少，工作失误讲客观影响多，找主观原因少。村两委及干部履行主体责任不力，与“第一书记”之间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第一书记”杂务缠身，充当“打字员”“档案员”，无更多精力牵头谋划脱贫攻坚、产业发展。

（四）精准识别方面。
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回头看”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动态调整不规范、不精准，出现错评、漏评，没有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

（五）精准帮扶方面。
帮扶规划帮扶项目精准度不高，帮扶措施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帮扶工作存在“大水漫灌”现象，到村到户“精准滴灌”不够。简单以发钱发物、送钱送物代替精准扶贫工作。稳定脱贫增收的长效机制不健全，“造血”功能不足，不能兼顾好短期脱贫和长期致富的关系，贫困户增收不稳定，致脱贫人口返贫和错退，扶贫成果持续巩固效果不明显。宣传教育不到位，帮扶工作“大包大揽”，不注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存在“等、靠、要”思想。

（六）干部能力素质方面。
帮扶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作风不扎实，缺乏学习主动性，能力素质不过硬，政策掌握不透，工作思路理不清、基本情况摸不准。帮扶干部作风漂浮、纪律松散、弄虚作假、违反工作纪律。镇、村、组干部掌握政策不清、能力不强、作风不硬、主体责任发挥不够。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习惯搞行政命令，不注重听取群众意见，群众评议形式化。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贫困户认可度不高，非贫困户教育引导不到位。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作用发挥不充分，村两委干部参与脱贫攻坚不深入。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不报、听之任之。

（七）资金项目监管方面。
对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不力，存在虚报冒领、贪污挪用、雁过拔毛、拖欠群众钱物、套取骗取扶贫资金等。在项目安排、项目实施、检查验收等重要环节中以权谋私、执法不公或优亲厚友、显失公平。在农村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中层层转包、贪污贿赂、小官巨贪。对扶贫资金科学分配、合理安排，真正用在刀刃上研究不够，“四项”基金管理不规范、使用不充分，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不按规定执行扶贫资金公开和公示公告制度，社会不知晓，群众不满意。

（九）精准退出方面。
验收不严格细致，考评不较真碰硬，考核不公平公正。对各级检查指出的问题整改不到位，举一反三不够，纠而不改，常督常在。对脱贫攻坚标准把握不准，或提高标准，人为吊高胃口；或降低标准，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对贫困退出时序谋划不科学不合理，或不顾客观条件，层层加码、急躁冒进；或不愿主动作为，消极观望、拖延等待。贫困退出坚持标准和程序不严，退出质量不高，甚至存在错退现象。

（十）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工作不重实效，偏重“材料美化”，夸大成效数据，热衷于打造“视觉扶贫”工程，一项工作刚开始就急于总结成绩、宣传典型。文件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简报长篇大论、堆砌词藻，没有实质内容。工作大轰大擂，片面追求场面宏大，讲排场、重形式，不求实效。在扶贫项目、资金安排等方面，不坚持原则，优亲厚友。打擦边球，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害群众利益。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2月）。召开2018年罗汉镇脱贫攻坚全体机关干部，帮扶干部，村三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重要指示精神，对全面开展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动员安排部署，营造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浓厚专项治理氛围。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8年2月至4月）。各村按照“责任制＋清单制”工作方法，对标治理重点，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三）重点督查阶段（2018年4月至6月）。镇脱贫办组建专项治理检查组，对各村开展检查：帮扶干部、“第一书记”是否按要求到岗到位，对贫困户家底是否了解清楚，一户一策措施是否精准，帮扶信息是否及时更新，精准识别是否到位，“回头看、回头帮”是否落实，围绕基础性资料收集归类是否清楚完善，各村问题台账、帮扶台账是否记录详实，各驻村帮扶力量是否参与督促指导协助所在村开展工作、完善资料。对上级脱贫攻坚验收考核抽查、第三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梳理汇总的，要作为此次检查的重点问题开展。检查各村是否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履职是否到位，是否按要求落实整改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实行回访销号管理。
（四）围绕扶贫资金管理、项目运行、资源调配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检查。（2018年7月至10月）。重点检查党员干部用扶贫资金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私分滥发、变相旅游和奢侈浪费，截留、挤占、挪用、拖欠、套取、骗取扶贫资金，在脱贫攻坚项目管理方面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挥霍浪费，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礼品礼金、索要财物、吃拿卡要以及违规处置扶贫物资，为本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等问题，确保每分“救命钱”“造血钱”真正用于贫困群众。
四、工作措施

1、多举措瞄准贫困人口，增强脱贫效果。一是突出抓好产业脱贫。对贫困户实行分类帮扶，选择有潜在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实施产业扶贫，通过技能培训，干部包户，政策扶持，能人带动等组合手段，因户因人扶持发展脱贫产业，扶持贫困户宜养则养，宜种则种，促进产业脱贫。二是突出抓好就业脱贫。选择劳动力状况相对较好的贫困户，通过定向推荐，带领务工就业，或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促进就业脱贫。
2、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加大脱贫攻坚主动性。完善镇村两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的工作格局，层层分解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发挥帮扶干部作用，激发镇村干部抓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完善脱贫攻坚考核机制，充分发挥督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潜力发挥出来，增强主动性，依靠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勤劳致富，克服等靠要的惰性思想，防止被动扶贫，形成上下互动的良好氛围。
3、加强政策宣传，解决政策梗阻问题。一方面加强干部培训，要求各帮扶干部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充分领会政策内容。在开展工作时始终将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作为重点，强化政策宣传引领，统一群众思想认识，切实将精准扶贫政策原汁原味地宣传到群众当中去，奠定工作推进的扎实基础。另一方面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政策宣传，将广大贫困户直接受益的教育扶贫、医疗救助、低保兜底等扶贫开发政策，统一制作成政策宣传单，分发给贫困户，并在村公示公告栏张贴上墙，使扶贫开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